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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騎樓走廊地的地價稅與房屋稅減免規定

發布日期: 2018-10-11

內文

各位同學好

今日專欄為各位同學整理一下今年地政士有考到的騎樓走廊地的地價稅與房屋稅減免規定：

首先，根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0條規定：供公共通行之騎樓走廊地，無建築改良物者，應免徵

地價稅，有建築改良物者，依左列規定減徵地價稅。一、地上有建築改良物一層者，減徵二分

之一。二、地上有建築改良物二層者，減徵三分之一。三、地上有建築改良物三層者，減徵四

分之一。四、地上有建築改良物四層以上者，減徵五分之一。

※地價稅減徵條件：

1. 基地上有建築改良物：騎樓走廊地認定應以基地上有建築改良物為前提，如屬空地則無所

謂騎樓走廊地。

2. 非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

3. 依建築法規定，建築基地，係指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依建

築技術規則規定，建築基地退縮騎樓地未建築部分計入法定空地。而依土地稅減免規則規

定，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部分，不予免徵地價稅。因此，符合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10條規定之騎樓走廊地，仍以非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始足當之。

4. 判斷原則（可參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512號判決）：

5. 位於商業區及住宅區以外之地區，依建築技術規則，應留設「退縮騎樓地」3.5公尺以

上，不得建築，並計入法定空地→不予免徵地價稅

6. 位於商業區及住宅區，其可選擇設置騎樓或不設置騎樓

7. 選擇蓋騎樓者（即建造有騎樓式之建築），即屬「法定騎樓地」，所占面積不計入基地面積

或建築面積→減徵地價稅（我們此處主要在談的情形）

8. 選擇不蓋騎樓者（即留設無遮簷人行道）可選擇計入法定空地或不計入法定空地：



9. 選擇計入法定空地：因該無遮簷人行道上方並無建築，且其面積又計入法定空地→不予免

徵地價稅

10. 選擇不計入法定空地：該無遮簷人行道退縮部分，因其未計入法定空地，並未發生在建築

規範上「建蔽率」之效益，且又無償提供公共通行→減徵地價稅

11. 供公眾通行使用：

12. 騎樓走廊地仍屬該土地所有權人之所有權範圍，惟依「建築技術規則」有留設寬度等相關

規範，以及部份建築不計入基地面積及建築面積，又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騎

樓被視為道路與人行道之一部份，主要供作公眾或行人通行之用，故使用權公有。基此，

得予減免地價稅。

13. 相對而言，倘若將騎樓走廊地圍用、封閉或作營業使用，已非供公共通行使用，則不能減

徵地價稅。

（曾老師悄悄話：然而，騎樓所有權與使用權的爭議不斷，有學者提出現行對於騎樓的規範，

中央法規並不明確，應予明定騎樓使用規則，甚至建議廢除騎樓制度）

1. 依有無建築改良物及層數而有不同程度之減徵：

2. 供公共通行的騎樓走廊用地，可向稅捐主管機關申請減免其地價稅，減免的面積依地上建

築改良物之有無及層數不同而異。舉例如下：如果使用執照上之騎樓面積為12平方公尺，

地價稅可申請減免的面積如下：

3. 供公共通行之騎樓走廊地，無建築改良物者：指平房屋宇前簷突出於騎樓走廊地，即外觀

是一層樓的平房房屋，騎樓走廊地全免，即免徵12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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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上有建築改良物一層者：指在騎樓走廊上有一層建物，亦即外觀是兩層樓房屋，騎樓走

廊地減徵1/2，即6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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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上有建築改良物二層者：外觀為三層樓房屋，騎樓走廊地減徵1/3，即4平方公尺。

2. 地上有建築改良物三層者：外觀為四層樓房屋，騎樓走廊地減徵1/4，即3平方公尺。

3. 地上有建築改良物四層者：外觀為五層樓房屋，騎樓走廊地減徵1/5，即2.4平方公尺。

4. 地上有建築改良物四層以上者：外觀為五層樓以上房屋，騎樓走廊地均減徵1/5，即2.4平

方公尺。

5. 騎樓走廊地上建築改良物層數之認定，以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之記載為準，其未記載於所

有權狀之增建樓層部分，如能提出建物勘測成果表者，可合併計入層數。

6. 以持分土地面積計算：如屬社區大樓，因土地係屬分別共有，故地價稅的減徵面積除依上

述方式計算外，尚需再乘以土地持分（應有部分）。

7. 提出申請：應於地價稅開徵40日前（即9月22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則自申請的

次年期起減免。



此外，供公眾通行使用之騎樓，不計入房屋現值當中，故亦免徵房屋稅。

註：住家房屋現值，係指整戶住家房屋之現值，但不包括左列各項之現值：（一）供公眾通行

之騎樓。（二）陽台、屋簷、雨遮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免計入建築面積之部分。（三）純屬防空

避難設施之地下室，或地下室僅為利用原有空間設置機器房、抽水機、停放車輛等使用，合於

本部66/02/26台財稅第31250號函規定免徵房屋稅者。（四）未設有門窗、牆壁供遮陽防雨使

用之屋頂棚架，依本部70/07/14台財稅第35738號函規定免徵房屋稅者。（財政部74/07/22台財

稅第19180號函）

文章圖片




